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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改革 

針對失衡 建立互信 

 

前言：改革是必需 

政府在 1993 年發出研究醫療服務收費的「彩虹報告」諮詢文件後，十五年來先後發表

多份醫療改革報告書，繼後曾推出的「哈佛報告」（99 年）、「創建健康未來」（05

年）諮詢文件等等，但政府至今仍未能為本港整體醫療發展奠下明確的方向，更未能

處理醫療制度潛藏的危機。 

我們的醫療體系面對的最大危機，是公私營醫療嚴重失衡的問題，病人傾斜向公營醫

療體系，而私人醫療體系亦缺乏公平、有利的發展條件配合，結果造成公營醫療體系

的醫生因為工作量過大，經常要超時工作，假期亦要回院候命，根本沒有空間一展抱

負，並因此而積累怨氣，進一步耗損整體的士氣；部分私家醫生則因為環境不佳而面

對「朝三暮四」、病人疏落的冷清局面。 

現時的局面反映出本港醫療體系有漏洞，以致我們未能善用及盡用所得來不易的醫療

人才。而長遠而言，本港的人口結構會有顯著的轉變，需要較多醫療服務的老年人口

增加，而科技進步亦帶出不同的檢查及治療方法，均令醫療服務成本不斷上漲。 

因此，醫療改革是必須的，以免問題令本港的醫療質素下降，影響病人的治理。 



 

                                Page   of 12     2

改革：要恪守原則 

本港必須進行醫療改革，但改革不能為想改而改，而是要按現實情況、在既定原則下，

進行相應的檢討和重整，以改善公私失衡、盡用醫療人才及維持甚至提高整體的醫療

質素。 

我認為政府在推行改革時應遵守一些重要的原則，包括： 

 改善公私失衡：政府應透過不同的方法及措施，包括稅務優惠、檢討公營醫療

收費、促進私人醫療服務發展等，例如增撥土地興建新的私家醫院以增加病床供

應，創造有利誘因吸引市民更多使用私人醫療服務。 

 「先改革 後融資」：我們必須先訂明改革的方向及目標，因應所需再研究是

否需要引入輔助融資方案。 

 強化社區基層及預防醫療：大腸癌、乳癌等癌病，以及高血壓等長期病患，

發病人數持續增加，而沙士的突襲及禽流感的不斷出現，都提醒我們必須要做好

把關，盡早發現病患，以防範問題惡化至難以收拾的地步。 

 政府的承擔不能減：政府不能亦不應在推行改革後「縮骨」，即使最後社會要

透過徵費等方法應付醫療開支，政府仍需維持對醫療服務的撥款及承擔。 

 促進互信關係：現時政府與醫生、醫生與病人之欠缺互信和合作，有時甚至有

對抗性情緒，嚴重影響服務及改革的成效，因此在改革的其中一個重點應要研究

及採取措施，重建大家的互信，令市民享受到最好的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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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私體系並存：兩種不同的體系為社會帶來良性的競爭，亦可讓市民有更多的

選擇權。 

不過，現時政府推行的改革，卻是以「先融資 後改革」的方式，去推行改革，但這

等同於要市民在空白支票上簽名，卻不知道最後可以得回怎樣的服務，實在令人不能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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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掌》諮詢文件 

政府在今年三月推出《掌握健康 掌握未來》醫療改革諮詢文件，惟文件過份側重醫

療輔助融資的方案，對整個醫療體制的建議亦缺乏詳細內容及執行細節，業界憂慮亦

由始而起。 

一 醫療融資 

醫療改革的種種項目中，融資往往最受市民及社會注目。 

本港政府一直從稅收中撥出指定款額，用以為市民提供公營醫療服務，目前醫療開支

約佔政府預算開支的 14 至 15%，而隨着人口老化及醫療科技發展的需要，政府憂慮

醫療開支可能會爆煲絕對可以理解。諮詢文件羅列的六個輔助醫療融資方案，包括： 

 社會醫療保障：在職人士把收入的某個百分比用作醫療供款，以支付整體人口的

醫療開支。 

 用者自付費用：提高公營醫療服務的收費。 

 強制醫療儲蓄戶口：特定組別的市民要開設個人醫療戶口，累積儲蓄用作支付日

後的醫療使費，包括醫療保險。 

 自願私人醫療保險：鼓勵市民自願購買私人醫療保險。 

 強制私人醫療保險：規定市民必須購買受規管的醫療保險計劃，作為他們的醫療

保障。 

 個人健康保險儲備：特定組別的市民要將部分收入存到個人醫療戶口，用來支付

受規管的強制醫療保險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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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及的六個方案，強制性醫療儲蓄或強制性醫療保險已在外國推行，但均未見預

期效果，例如美國、瑞士及新加坡，它們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鏡。該些國家實行強醫保

或強醫金後，醫療資源緊絀的問題未完全改善，反而引來怨聲載道，人民不滿醫療保

險或儲蓄的負擔不斷增加，而醫生的文書工作亦大幅增加，治療方案也受到保險公司

的限制。 

事實上，假如所有醫療資源由政府透過強制性徵款或保險收集然後再撥出，便等同於

徵收醫療稅，而且要新增大量行政工作及費用；同時，屆時全港由一個醫療大集團─政

府／醫院管理局─壟斷，市民便難有服務選擇權，醫療質素亦難有遞升之期。 

其實，醫療服務的資源最終肯定是來自市民的荷包，焦點只在於如何支付及那些人要

付多些。市民亦已經明白到這一點，亦理解自己必須為本身的醫療需要做準備，因此

近年自行購買醫療保險的人較以前為多。 

因此，我們應該推行措施，進一步鼓勵市民，多承擔醫療費用，包括： 

i) 適量增加公營醫療收費：此舉不是要收回成本或增加醫院的資源，而是藉

着調整收費，調節市民使用醫療服務的習慣和模式，促使有能力的人士多用

私人醫療服務。在政府承擔不減少下，更多市民自費使用私人醫療服務，等

同於社會增加對醫療服務的資源投放，比以強制性手法吸錢更易為社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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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稅務優惠：以醫療免稅額等稅務優惠吸引更多市民為自己及家人購買自願性

的醫療保險，以及使用私營醫療服務，但同時政府必須加強監管醫保的條款，

以免出現「無得保」的爭拗。 

iii) 公私合作：加強公私營醫療的合作，病人出院後可由私家醫生跟進，但當病

人有需要時可選擇返回公院繼續治療，讓病人可以更放心選擇私營醫療服務。 

現時由稅收支持公營醫療的做法，廣受社會及市民接受，既能確保公營醫院為各階

層市民提供最後的醫療安全網，亦較為穩定。因為稅收的來源包括薪俸稅、利得稅

及印花稅等稅款，反而強醫保或強醫金的供款便全由在職人士承擔，來源明顯較為

狹窄和容易出現波幅。另外，強醫保或強醫金等牽涉大量額外的行政資源，令供款

被蠶食。 

因此，我反對任何強制性的醫療供款，包括保險、儲蓄或混合方案，政府

應保留現有的醫療融資安排，然後透過鼓勵市民使用私營醫療服務及自願購買醫療

保險，提供額外的醫療資源。 

我們在確定及落實醫療改革方向前，便改變融資的方法，是否過於倉卒及草率？醫

療改革是一件影響廣泛兼深遠的大事，在大膽推動的同時，更要小心求證現況需要

及社會的接受度，否則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遺症。 

二 醫療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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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着墨最多的融資問題，《掌》亦提及多項醫療制度的改革建議，部分建議相信可

以提升整體醫療質素，但未能完全針對公私營醫療體系嚴重失衡的大問題。 

政府提出的建議及相關回應如下： 

政府之建議 回應 

1. 加強基層醫療服務 

～制訂基層醫療服務的基本模式 

為不同年齡和性別病人訂定基層醫療服務實

特別是預防性護理的基本服務範圍和準則，以

供醫護專業人員及市民參考。 

醫生應該根據臨床需要而不是既定的模式，判

斷病人所需的醫療服務，若根據模式問症，可

能未能查探病人真正所需，並形成倒模式醫療

服務。 

～設立家庭醫生名冊 

為擔任家庭醫生並向病人提供全面基層醫療

的私家醫生進行登記供市民參考，而名冊上的

醫生日後需接受持續專業培訓及教育才能保

留資格。 

新名冊與現有的家庭醫學專科醫生名冊有混

淆，而業界亦憂慮政府可能會藉保留資格的條

款，干預私營醫療的運作，拑制業界的專業自

主。 

～資助市民接受預防性護理 

由政府資助市民接受身體檢查，但不包括治療

服務。 

這可增加市民預防疾病的意識，但推行時必須

要與業界協商，讓業界參與推動，才能為市民

提供所需的護理；而市民應有運用資助款項／

醫療券的自由，如選擇服務提供者。 

～改善公營基層醫療服務 

向私營醫療界別購買基層醫療服務，以及在公

業界憂慮政府會大規模向私營醫療購買服

務，藉此干預自由市場價格，政府／醫管局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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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診所為低收入家庭和弱勢社提供預防性護

理。 

相成為全港最大的醫療大集團（ＨＭＯ）。 

2. 加強公共衞生職能 

～加強衞生署在公共衞生教育及推廣

的工作 

現時的推廣工作成效未見理想，認同有此需

要，包括要教育市民正確使用醫療服務，避免

因誤用而浪費資源。 

3. 推動公私營醫療協作 

～公私合作提供醫療基礎設施或服務 

為市民提供更多服務選擇，推動醫療服務提供

者之間的良性競爭和合作，包括向私營醫療界

別醫療服務、以公私營協作模式發展醫院、設

立多方合作的卓越醫療中心、委聘私營界別醫

生在公立醫院服務等等。 

公私合作的其中一個重點應該是加強溝通合

作，互相配合為市民提供最順暢無阻的持續護

理。現時醫院管理局亦有聘請私家醫生到公院

工作，在幫助紓緩公院醫生工作量之餘，亦可

促進雙方了解，加強合作互助的關係。 

～發展電子健康記錄互通 

藉以加強醫療服務的連貫性，改善不同醫療服

務間的配合。 

此舉可能會引起個人私隱的爭議，因為病人向

一名醫生求診，未必希望其他人知道有關的病

歷，而且科技上的保安問題亦必須要考慮。 

4. 強化公共醫療安全網 

～透過購買私營服務以縮短輪候時

間、改善公共服務的涵蓋範圍、探討「個

人醫療費用上限」構思及向撤瑪利亞基

金注資等方法加強現時的安全網。 

「個人醫療費用上限」是符合實際需要的構

思，若市民使用醫療服務達收入或資產某一比

例，便應豁免其後的治療費用，避免他們因醫

病而破產，讓市民更安心尋求私人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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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認同政府提出強化社區基層及預防醫療的大方向，因為社區的家庭醫生（並非

以專科劃分）是病人接觸醫療過程的第一個接觸點，假如能在社區落實基層醫療服務

的概念，不只可以令市民享有更貼身的服務，亦可透過更有效的治療流程，減少不必

要的住院需求，同時更可以為市民提供持續不斷全面醫療服務，對整個醫療體系亦有

良好的調節和改善。 

另方面，預防性醫療可以幫助市民及早找出身體問題，避免其惡化或引致其他更嚴重

的後遺症，有助減輕整個醫療體系的負擔，紓緩醫療體系「爆煲」的危機。而有關的

措施應該在政府協助下，由業界及市民作主導，才能得到最佳的成果，否則可能變成

政府干預自由市場的壞政策。 

然而，政府在處理醫療體制的改革上，於兩方面有明顯不足，並有一個大

問題。 

第一個不足是諮詢文件未有提供足夠的措施，好好處理醫療體系當前的最大難關──公

私失衡。我認為當局應推行針對性的措拖，例如： 

－適量調高公營醫療收費，讓有能力的市民多使用私營醫療服務； 

－推出稅務誘因，例如醫療免稅額，吸引市民自行購買醫療保險及私人醫療服務； 

－協助私營醫療發展服務，例如規劃新的私家醫院用地，以增加私人病床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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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不足是諮詢文件未有提到檢討及重整醫院管理局的管理效率和角色。醫院管理

局是醫療體制內佔有重要的角色，成立至今已超過十年，現在是時候就醫管局的工作

進行全面的檢討，找出不足之處以作改善，才能令醫管局及其管轄的公營醫療服務有

所進步。 

而諮詢文件的一個大問題，是在第六章提及增加以收回成本方式運作的公立醫院私家

病床，原因是希望能為公營醫療引進額外的資金，紓緩資源緊絀的問題。 

我認為這是十分錯誤的做法和方向。公營醫療是社會的醫療安全網，它的角色是為有

需要的市民提供醫療服務，並非是與民爭利的機構，惟私家病床則是與私家醫院爭客

的服務；而且私家病床令公營體系的輪候隊伍一分為二，製造出「有錢快啲醫」的階

級問題，這是醫生及社會也不能接受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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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改革要對症下藥──針對失衡，建立互信 

政府要成功推行醫療改革，令市民享用到持續高水平的醫療服務，必須從問題的根本

出發，對症下藥才會收到成效，否則最終落得一改再改、愈改愈衰的結果，令醫療界

及市民受到政策朝令夕改的蹂躪。 

我們現時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公私營醫療嚴重失衡，當局推行的改革必須由此着手，

檢討及緊守公營醫院的職能，並推動私人醫療體系發展。增加醫療收費可以是其中一

個考慮方案，加費不是要收回成本，而是要調節市民的使用模式，令有能力的市民被

疏導到私營市場。 

在諮詢文件中，政府多番提到向私營醫療購買服務。我對此既喜也憂，喜在於見到政

府仍有資源可以運用，憂也擔心政府透過外購服務等手段，干預私人醫療市場，甚至

變身為全港唯一的醫療大集團，此舉等同於把全港醫生公營化，失去醫療市場應有的

彈性及活力，市民亦少了選擇。 

近年，我看見醫生與病人、醫生與政府之間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對立心態影響到醫療

服務的推行及治療效果，亦令業界對政府的各種舉動或行為，都帶着猜忌和，若這方

面不作改善，任何醫療政策或改革也難以成功推行。 

因此，本港需要的醫療改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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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能夠解決公私失衡的改革 

 一個可以重建醫生與病人互信關係的改革 

 一個有效監管醫療保險及醫療集團的改革 

 一個公營醫療定位清晰的改革 

 一個尊重醫療業界意見的改革 

 一個為市民提供更多保障的改革 

最後，我想說，醫療服務不只是醫生的事，亦關係每一名市民。一個良好的醫療體系、

充足的醫療資源，對整個社會都十分重要，所以我們要推行適當的改革，配合社會轉

變所需，為市民提供最高質素的醫療服務。 

 

何栢良醫生 


